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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學校辦理校外教學活動租用車輛應行注意事項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學校辦理校外教學活動租用車輛應行注意事項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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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辦理校外教學活動租用車輛應行注意事項修正規定

一、 教育部（以下稱本部）為保障學生校外教學租用車輛安全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
二、 學校辦理校外教學活動，應慎選信譽良好之旅行社或遊覽車公司、客運公司。

三、 學校應直接租用車輛，或由校外教學採購契約得標廠商租用車輛，不得假手他人，並掌握租車品質，確保車輛安全。

   校外教學出發前應至交通部公路總局網站「國道客運／遊覽車專區」確認承租之車輛符合安全規範，及查詢全國大
客車行駛時應特別注意之路段及時段並遵守之。

四、 校外教學活動行經多彎或陡峭山區道路，應選用重心低之大客車或中型車，以提升安全性。

五、 學校辦理校外教學活動租用車輛，其契約訂定應以交通部訂頒之遊覽車租賃定型化契約範本為依據，並將下列事項於契
約載明：

(一) 應租用合法之營業大客車（大客車牌照特徵及適用範圍如附表一）、車齡：五年以下年份較新之車輛為原則（計算出廠
日期至租用時間）、乘客定員、車號、行車執照、一年內之檢驗及保養紀錄。離島地區因新車數較少，得租用十年以下
年份較新之車輛。

(二) 駕駛人一年內不得有重大違規及肇事紀錄。

(三) 檢查租用車輛效期內之保險證明文件。

(四) 註記該次活動租用車輛車號、駕駛姓名，且不得任意更換駕駛。

(五) 其他特殊約定事項。

六、 校外教學活動之車隊管理及編組如下：

(一) 各車次師生應建立緊急聯絡人名冊，留存學校。

(二) 二車以上應編成車隊（車號粘貼於明顯位置），並指定有經驗之教師擔任總領隊，五車以上另增副總領隊一人或二人。

(三) 每車至少派遣一名教師擔任隨車領隊，必要時得請行政人員、教師或家長協助，負責該車之安全及秩序維持。

(四) 各車應實施安全編組，備妥急救藥品，並指派專人保管。

(五) 依行車路線計畫行駛，不得隨意變更路線，必要時，應經總領隊同意始得變更。

七、 車輛駕駛人於車場出車前應依契約檢查行車執照、駕駛執照及安全設備等，檢查合格到校後，並由學校總領隊督導隨車
領隊進行複查（車輛安全檢查表如附表二）。檢查無誤後，由得標廠商隨車代表於「車輛安全檢查表」簽章。

八、 出發前學校應集合全體師生實施行前教育及安全宣導。

   各車隨車領隊帶領學生實施逃生演練，應注意安全門之開啟、車窗開啟或擊破方式、逃生動線分配以及車內滅火器
配置、取得與相關操作等（演練流程圖如附表三）。如前述演練係於出發當日前實施，上車後隨車領隊應再行介紹，使
學生熟悉各項逃生要領。

九、 車行途中隨車領隊應注意駕駛精神狀態及遵守交通規則；如有異狀，應隨時與總領隊保持聯繫。

   休息時隨車領隊應提醒駕駛檢查車輛各項安全設施，並以制動及操縱系統為重。

十、 意外事故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如下：

:::

首頁 設為首頁 網站導覽 下載專區 常見問題 English

關於公報 公報瀏覽 公報查詢 網路資源 會員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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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依逃生演練指導學生安全避難。

(二) 通報一一九專線，同時搶救傷患。

(三) 總領隊立即編組教師成立現場防救指揮小組，擔任指揮官，協調相關救助事宜，並指定專人統一對外發言及與本部校安
中心（○二－三三四三七八五五）保持聯繫。

十一、 學校（單位）應訂定具體作為，以期落實本案之實施。

十二、 本注意事項適用於學校辦理校外教學活動之租用車輛，有關學生上放學交通車之管理，依本部轄屬高級中等學校學生
上放學租用交通車管理注意事項辦理。

十三、 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管之學校辦理校外教學活動租用車輛，得準用本注意事項之規定。

 

附表一

               大客車牌照特徵及適用範圍 

 

 

附表二

                  車輛安全檢查表         檢查日期： 年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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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

                遊覽車逃生演練流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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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本網站提供之法規資訊等，如有任何疑義，請逕向公(發)布之機關洽詢  

 

另有關公報之編印及訂閱事宜，請洽服務專線：02-23924146 / 傳真專線：02-23569970 

行政院公報編印中心電子信箱：ego@gazette.nat.gov.tw 

服務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AM 8:30~12:30 PM 1:30~5:30 

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版權所有 / 本站建議使用IE5.5以上瀏覽，800x600 或1024x768 螢幕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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